
1993年第2期 人口与经济 No．2。1993

(总第77羯)POPULATION&ECONOMICS(Tot．No．77)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

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陈友华 虞沈冠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T20多年，如何客观、历

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

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

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

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

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棕，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

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一、1968—1 987年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与孩次分布的变动趋势及其特点

中国妇女的初婚递进比Pm与初婚初育递进比P。。近20年来一直稳定在0．99的高水平上，

波动幅度很小。说明近20年来尽管中国在社会、经济、思想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但以“普遍结婚、普遍生育"的中国传统婚育文化来规范妇女的婚育行为的做法依然未

发生变化。按此生育水平推算，中国妇女在生育期结束时有99％左右的妇女都至少生育了一

个孩子，终身无孩妇女比重不足1％，但据卫生统计，中国妇女中终身不孕比在3％一5％左

右，由此可见，由于受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人们至今仍视终身不婚与终身不育为人生的

一大缺憾，以至于那些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及考虑到将来的老有所养，

总是想方设法抱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并且在人口调查中常常把抱养的孩子申报为自己的亲生

子女。这就是中国妇女一孩递进比Po(P。=P。-p。-)长期高于卫生统计的原因(表1)。

表1 1968--1987年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

年 份 Pm Pml PI P- B 年 份 P正 P_I Pl P- PI

1963 0．9984 D．9952 0．9962 0．9892 0．9585 1978 0．9931 0．9924 0．9839 0．7789 0．5108

1969 0．9989 0．9926 0．9924 0．9790 0．9176 1979 0．9968 0．9943 0．9871 0．7566 0．6024

1970 0．9957 0．9908 0．9915 0．9731 0．9119 1980 0．9991 0．9915 0．9607 0．5807 0．3513

1971 0．9909 0．9888 0．9917 0．9734 0．9092 1981 0．9995 0．9919 0．9325 0．5724 0．3638

1972 B．9906 0．9888 0．9893 0．9669 O．8736 1982 0．9993 0．9952 O．9121 0．5704 0．3882

1973 0．9886 0．9911 0．9932 0．9558 0．8445 1983 0．9977 0．9921 0．8121 0．4260 0．3250

1974 0．9ff66 0。9929 0。9925 0．9360 0．8039 1934 O．9977 O．9924 O．?53Q 0．3998 0．3446

1975 0．9891 0．9907 0．9876 0．9091 0．7065 1985 0．9978 0．9887 0．7621 0．3514 0．2796

1976 0．9900 0．9925 0．9895 0．8783 0．6361 1986 0．9984 0．9912 0．8331 0．3840 0．3465

1977 0．9880 0．9900 0．9783 0．8014 0．5403 1987 0．9981 0．9937 0．8521 0．419l 0．3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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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递进比P-在整个70年代一直稳定地保持在0．98的高水平上，接此生育水平推算，几

乎所有的一孩妇女在生育期结束时都生育了第二个孩子。二孩递进比的下降是从1980年开始

的，19811年降至这段时阅的最低点，从1985年开始至1987年止，又出现明显的回升趋

势。

第三孩次递进比P：与第四孩次递进比Ps下降时间较早，它们从60年代末开始就出现明显

的下降趋势，1985年降至这段时间的最低点，此后又略有回升。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化无不体现中国妇女在生育孩子时所处时代的特点。70年代推

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三孩及以上的孩次递进比都大幅度下降。到1980年，三孩及以

上的孩次递进比进一步下降，这时第二孩次递进比Pt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值

得注意的是二孩递进比从1985年开始，三孩及以上的递进比从1986年开始全面回升。由此可

见，始于1984年的对独女户的,,yr-放”政策不仅仅只对第二孩次递进比P。产生影响，它也波

及到其它的孩次递进比。

随着各孩次递进比的变动，中国妇女终身生育孩子数的分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见表

2) 。

表2 1968--1987年中国妇女生育孩次分布 (％)

孩 次 分 布 孩 次 分 布
年 份 年 份

0 1 2 3 4+ 0 1 2 3 4+

1968 0．5 0．4 1．1 4．1 94．0 1978 0．7 1．6 21．6 37．2 38．9

1969 0．7 0．8 2．1 8．0 88．5 1979 0．6 1．3 23．9 36．9 37．3

1970 0．9 0．8 2．6 8．4 87．2 1980 0．8 3．9 39．’ 35．9 19．4

1971 1．1 0．8 2．6 8．7 86．8 1981 0．8 6．7 39．5 33．7 19．3

1972 1．3 1．1 3．2 11．9 82．5 1982 0．5 8．7 39．0 31．7 20．1

1673 0．9 0．7 4．4 14．6 79．5 1983 0．8 18．6 ,t6．2 23．2 11．2

1974 0．7 0．7 6．3 18．1 74．2 1984 0．8 24．5 44．9 19．6 10．3

1975 0．9 1．2 8．9 26．2 62．7 1985 1．1 23．5 48．9 19．1 7．4

1976 0．8 1．0 12．0 3，．4 54．9 1986 0．9 16．5 50．9 20．8 11．0

1977 1．0 2．2 19．2 35．7 41．9 1987 0．6 14．7 49．2 22．7 12．7

按1968--1987年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推算，终身无孩妇女所占比重很小，约占不足1％，

即使最高的1972年，这一比例也只达到1．3％。在整个70年代，只有1％左右的家庭为独生子

女家庭，即使是其间最高的1977年，这一比例也仅达到2．2％，但自进入80年代后，独生子女

家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最高的1984年，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也不超过四分之一(24．5)j|；，

而三孩与四孩及以上家庭所占比例最低的1985年也分别高达19．1％与7．4％，仍处在较高的

水平。说明尽管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政策控制要求相比仍存在巨大

的距离，更严重的是1985年后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大幅度下降，多孩家庭比例明显回升。说

明1985年后大量一孩妇女向二孩家庭迈进与大量二孩及以上的妇女向更高孩次家庭迈

进。 ‘

=、基手孩次递进比基础上的中国妇女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比

第i孩次的总和递进生育比表示按某年度妇女的生育水平生育，当她们生育期结束时终

身生育第i个孩子的比重，各孩次的总和递进生育比加总即为总和递进生育比。其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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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TPRI=Po·Pl⋯pi．i，i=1，2，3，⋯(1)

∞
TPR=∑TPRI (2)
i=1

中国妇女1968～1987年的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比与"rPR。一。的变化情况与相应的孩次递进

比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它们在变化的幅度上是有差异的(见表3)，其原因就在于某孩次

的总和递进生育比不仅受同孩次递进比的影响，而且还受比它低的孩次递进比的影响，而作

为其总和的总和递进生育比因而受各孩次递进比的影响。分析并表明z与1985年相比，Po的

变化对TPR。一。的影响很小；而pl的变化在TPR-一。的下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1968年的约占

三分之一逐渐上升至一半， 1985年后TPRt一。的回升主要是由于P。的回升所引起的，约占

60％；P。的下降在TPR，一。下降的初期扮演了主要角色，但随着TPltI一。的下降，其Pz的变动

所引起的影响逐渐缩小并最终降至次要地位；与Pz相同，P。的下降在TPR-一。下降过程中所起

的怍用越来越小。

表3 1968—1987年中国妇女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此

年 份 TPRl TPR2 TPRs TPll‘ TPRl一● 年 份 TPlll TPRI TPR3 TPlll TPRl一‘

1968 0。9939 0．9901 0．979,1 0．9388 3．9022 1978 0．9856 O．9697 0．7553 0．3858 3．0965

1969 0．9915 0．9840 0．9633 0．8839 3．8227 1979 0．9911 0．9783 0．7401 0．3718 3．0813

1970 0．9866 0．9782 0．9519 0．8680 3．7848 1980 O．99(}6 0．9617 0．5526 0．19,11 2．6890

1971 0．9798 0．9717 0．9458 0．8599 3．7572 1981 0．9914 0．92,15 O．5’．91t O．1925 2．6376

1972 0．9775 0．9670 0．9350 0．8168 3．6964 1982 0．9945 O．9071 O．5174 O．2(109 2．6198

：1．973 0．9798 0．9731 0．9801 0．7855 3．6686 1 983 0．9899 0．8039 0．3425 0．1113 2．?476

1974 0．9786 0．9713 0．9091 0．7308 3．5898 1984 0．9901 0．7455 0．2981 0．1027 2．1364

1975 0。9799 0．9677 0．8798 0．6207 3．4481 1985 O．9885 0．7518 O．2642 O．0739 2．0764

1976 0．9826 0．9723 0．85,t0 0．543,t 3．3520 1986 0．9896 0．8 44 0．3166 0．1094 2．2400

1977 0．9782 0．9570 0．7669 0。4144 3．1165 1987 0．9919 O．8,152 0．354Z 0．1272 2．3185

在比较不同孩次递进比的变动幅度对TPRt一。的影响程度时，我们还发现，孩次越低的递

进比对TPR。一。的影响越大。例如拿1986年与1985年相比，壬‘。仅上升了0．314"-百分点，可是这

一微小的变动却使TPR。一。增加了0．70个百分点，占总增加量的4．29％，平均每个百分点的影

响程度达2．26个百分点，其次是P。，平均每个百分点对TPR。一．的影响程度约1．50个百分点I

其余孩次递进比的影响程度依次衰减。

孩次越低的递进比对总和递进生育比的影响越大这一特性促使我们在不放松对高孩次生

育进行控制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低孩次的生育控制上。由于要使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

妇女放弃“婚后普遍生育”的传统生育模式，终身不要孩子，目前是不现实的。然而努力降

低二孩递进比是完全可能的。按照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即使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妇女全部

生育，当前政策内二孩递进比也只有0．4282，’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妇女1987年二孩递进比高达

0．8521，几乎是其政策内=孩递进比的一倍。今后，我们在努力降低=孩递进比方面的潜力

仍十分巨大。

曼、分孩次控制度与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

以孩次与间隔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的计划生育已推行多年，其实际执行效果如何?生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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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兑现程度又将怎样?下面我们试图用孩次递进比资料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分孩次控制度

鉴于中国计划生育对一孩生育除对男、女双方在年龄上有所要求外均不加限制，以往生

育政策的执行情况主要在已生育过的妇女中体现的特点，我们可以假设对一孩生育无任何控

制、其控制度为零(其实不然)，而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控制在已生育过的妇女中进行，不应

受一孩递进比波动的影响。这样，我们在讨论二孩及以上的控制度时，便撇开了一孩递进比

波动的影响。

设存在一理想人口，它的生育处在不加任何控制的纯自然状态，它的二孩及以上的孩次

递进比分别为Pt、Pz⋯。此时，该人口各孩次的控制度为0。现有一人口处在控制生育状态

下，其二孩及以上的孩次递进比分别为P，“’、P。“)⋯。如果该人口处在非控制的纯自然生育

状态下，生育过孩子的母亲中生育第i个孩子的比例是Pt·P。⋯Pi—l，因生育控制，生育过

孩子的母亲生育第i个孩子的比例变成P。(¨·P。“’⋯Pi一。“，，由于生育控制的作用，使生育过孩

子的母亲中生育第i孩的比例减少了Pl·P2⋯Pi．1～P1“’·P2(¨⋯Pt—l(t)。如果用ci表示

第i孩的控制度，则ci可表示成：

Ci=
Pl·P2．．．Pi—i—Pt(t)·P2(t)⋯P卜I(t)

Pl。P2．．．Pi—l
=’1一 PI(t)·Pz(‘)⋯Pi—i(t)

P1·P2．．．Pi—l

利用公式(3)，我们假设在非控制的纯自然生育状态下妇女的PJ_0．997，P。=0．990

与P8=0．990的条件下计算得到中国1968--1987年2至4孩的控制度(见表4)。它们的变化趋

势与相应孩次递进比的变化趋势正好是相反的。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特点决定7即陵所有的妇女都按照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甚至四孩

的控制度也不可能达到100％。二孩及以上分孩次控制度受当时的生育政策影响较大，另外

还受当时夫妇双方自身条件(指是否符合生育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影响，因而不是一成不变

的。下面我们以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为标准而估算出目前条件下中国妇女二至四孩的控制度

的临界值。

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农村独女户在满足一定间隔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以及农村少

表4 1968--1987年中国妇女二至四孩的控制度(％)

孩 次 孩 次

年 度 年 度
2 3 4 2 3 4

1968 0门8 0．16 3．34 1978 1．31 22．36 59．94

1969 0．46 1．57 8．77 1979 0．99 24．34 61．61

1970 0．55 2．25 9．96 1980 3．64 43．48 79．94

1971 0．53 2．20 i0．18 1981 6．47 45．92 80．13

1972 O．77 3．09 14．48 1982 8．52 47．29 79．33

1973 0．38 3．82 17．96 1983 18．55 64．95 88．49

1974 0'45 5．88 23．57 1984 24．47 69．50 89．38

1976 O．94 9．04 35．18 1985 23．56 72．87 92．34

1976 0．75 11．95 43．43 1986 16．44 67．59 88．69

1977 1．88 20．57 56．65 1987 14．53 63．82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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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聚居区允许生三个孩子的特点，我们假设农村独女户中有90％符合照顾生育第二个孩

子，而农村独女户照顾再生育面占农村整个照顾面的80％，城市妇女照顾生育二孩面占

10％，居住城市的少数民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中有0．5％的人符合生育三孩(包括双胞胎等)

的政策条件。依据四普结果：城市人口约占26％，农村人口约占74％，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6％，在出生性别比为107的假设条件下，中国目前二至四孩的政策内分孩次总和递进生育

比大约为：

TPR'2 2(26％×10％+74％×而芋≠南x 90％÷805|；)×o·99j|；(一孩递进比)=o·4239

TPRl8=6％x[I一26％(城市化水平)]+0．5％×69|；×26％+o．5％X 94％=0．0492

TPRl．=0．0020(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

TPRs'的第一项为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的政策内三孩，第二项为城市极少数少数民族妇女

生育的政策内三孩，第三项为极少数汉族妇女生育的玫策内三孩。依据上述假设，我们计算

得到中国现阶段二至四弦的临界控制度，具体数值如下：

Cs3=1一
TPR2'／Po(‘’
Pl
=57．05％(假设Po(‘)=0．99，以下同)；

cgs=·一精=94．96％， 祭‘_1一警=99．79％，
如果所有妇女都按目前生育政策生育，二至四孩的控制度将分别达到57．05％、94．96％

与99．79％。

把二至四孩的实际控制度与临界控制度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 (1)80年代C。呈上升

的趋势，说明我们在控制二孩生育上的成绩是显著的； (2)与理想的临界控制度cI·相比，

目前各孩次，尤其是Cz还是比较低的。即使是历史上最高的198．4年，C：也只有24．47％。也就

是说，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在这一年里也只有42．89％(24．47％／5z．05％)的不符合二

孩生育条件的妇女的生育得到了控制，而大部分(57．II％)不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妇女还是

把二孩生了下来。其它孩次类似。 (3)孩次越高，控制程度越好。例如1984年有73．19％

(69．50％／94．96％)与89．57％(89．38％／99．79％)的计划外三孩与四孩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相比之下，计划)l,--孩中只有42．89％得到了有效控制。

2．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

利用孩次递进比资料，我们可以计算各孩次的生育政策兑现度——如果妇女按某年度生

育水平生育，当她们生育期结束时其生育的各孩次的孩子中满足政策要求的孩子所占的比例，

进而对生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略的估价。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PRil(t’

TPRi【t’

P1i．．(t’

P卜1‘t’

上式中rl(”为t年度第i孩次的生育政策兑现度，Pi—l(”、P11_,(t’分别为t年度总的与政策

内第i孩次递进比，TPR iI(‘)=Po(‘’·Pl(‘’⋯Pi一2(tL P'i—l(”，TPR i(‘’=Poct)·Pl(t)⋯

Pi-lcD。依本节前一部分假设，中国目前政策内第二至第四孩次总和递进生育比依次为：TPR。1

·21-



皇O．4239，TPRsh 0．0492，TPR；h 0．0020。据此，我们计算得到依现行生育政策为标

准的中国1968—1987年备年度=至四孩生育政策兑现度如表5所示。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依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为标准，中国妇女二孩

及以上的生育政策兑现度总的说来呈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自觉或不自

觉地按政策生育的人越来越多； (2)孩次越高，生育政策兑现度反而越低，拥有二个及二个

表5 1968—1987年中国妇女二至四孩 以上孩子的妇女如果再生育，其生育的孩子

生育政策兑现度(％) 基本上都属计划外， (3)目前中国妇女生

孩 次 孩 次

年份 年份
2 3 4 2 3 4

1968 42．81 5．02 O．21 1978 43．71 6．51 0．52

1969 43．08 5．1l 0．23 1979 43．33 6．65 0．54

1970 43．33 5．17 0．23 1980 44．54 8．90 I．03

1971 43．62 5．20 0．23 1981 45．85 9．30 1．04

1972 43．84 6．26 0．24 1982 46．73 9．51 1．00

1978 43．56 5．29 0．25 1983 52．73 14．36 1．80

1974 43．64 5．41 O．27 1984 56．86 16．50 1．95

1975 43．80 5．59 0．32 1985 56．38 18．62 2．71

1976 43．60 5．76 0．37 1986 51．42 15．54 1．83

1977 44．29 6．42 0．48 1987 50．15 13．89 1．57

育的二孩，特别是多孩的生育政策兑现度仍

处在较低的水平，即使是r。最高的1984年，

rs与rt最高的1985年，其值也仅分别达到

56．86％、18．62％与2．71％。也就是说，在

这两个年度里妇女生育的二孩、三孩与四孩

中分别仅有56．86％、18．62％与2．71％的

人是符合政策要求的。更严重的是最近一、

二年还出现下降的趋势。对此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

四、问题与思考

1．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与计划生育率的关系。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与计划生育率都

是反映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然是人们所关心的热点。计划生

育率在反映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时具有直观明确、计算简单的优点，因此通常被广大计划

生育工作者广泛使用。但计划生育率不区分孩次、同时受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

孩次结构的影响较大，因而有时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生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而我们这里提

出的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正好弥补了计划生育率的不足，所以它比计划生育率指标能更准

确地反映生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这一指标的缺点是所需资料较多，平时收集比较困难，

计算相对复杂，且不如计划生育率明了。因此，在可能时，这两个指标可以结合使用。

下面我们在孩次递进比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克服普通计划生育率如上缺陷的“标化”的

计划生育率，并给出了它与分孩次生育政策兑现度之间的关系。

标化的计划生育率=二z面TPRt=∑{票．{等 (5)

如果令gi=莆为“标化”的i孩率，则(5)式变成：标化的计划生育率=zgi·ri(6)
利用公式(6)，我们计算得到中国1987年1～4孩“标化”的计划生育率为63．27，％(假

设ri(1987)=100％)。

2．孩次递进比发展趋势展望。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得独生子女家庭与两孩家庭

比例逐年增加，多孩家庭比例逐年减少。但由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时间不长，那些在推行

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到1995年，特别是到2000年后才陆续进入结婚生育的行列。如果中国现

行的生育政策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基本保持不变，在1995年特别是2000年后符合生育

第二个孩子的照顾面将逐年有所扩大，特别是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早， (下转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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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一个农村社区，只有不失时机地选择发展模式，利用发展时机，调整发展策略，才是
促进转化的关键。

3．隐性人口城镇化发展阶段和发展要素的比较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用数理统计方法中的主成份分析技术，对9个乡的隐性城镇化发展

阶段和发展要素进行初步测定(计算方法和步骤略)，发现9个乡在人口聚集程度、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差异，由此可区分出隐性城镇化的不同发展层次和发展类别：

高层次：东双塘，三项得分均高，说明人口聚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
居前列。

中层次A型：大丰堆、梁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居中，人口聚集居中或

偏低。

B型：良王庄、徐庄子，人口聚集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或偏低，基础设施建设差。

c型：城关、北肖楼，基础设施建设较好，人口聚集程度居中，经济发展水乎低。

低层次：西翟庄和杨成庄，三项得分为中等或低等。

总之，不同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其中人口、经济和社区基础设施兰个要

素，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共同决定着发展的进程。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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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成效显著的地区更是如此。这就客观上要求政策内二孩递进比也将随之上升。但随着社

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人们生育观的进一步转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因素，一方面会使得符

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妇女放弃生育的人数与比例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不符合生育条件的二孩以

上的生育人数与比例将逐步减少。所有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内的二孩递进比

将保持在目前这一水平上，三孩及以上的孩次递进比将进一步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放

递进比将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但要使中国妇女的一孩递进比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

慢。与此同时，一孩降至0．9以下也将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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